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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防治生态

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的数据有效性判定，保证水质自

动监测系统数据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常规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

度）、高锰酸盐指数（CODMn）、氨氮（NH3-N）、总磷（TP）、总氮（TN）数据有效性

的判定方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宁夏回族自治

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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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

TN）数据有效性判定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数据有效性的判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水站获取的常规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

盐指数（CODMn）、氨氮（NH3-N）、总磷（TP）、总氮（TN）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其

他监测项目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其

他文件被新文件废止、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GB/T 8170 数据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HJ 915.1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HJ 915.2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安装验收

技术规范

HJ 915.3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

技术规范

HJ 1404 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通信协议技术要求

3 数据有效性判定

3.1 基本要求

3.1.1 水站运行参数设置与管理、运行维护及质控要求应符合 HJ 915.2、HJ 915.3规定。

3.1.2 水站的仪器报警、故障维修、日常维护、校准记录、质控结果、采水口周边及仪器

运行状态等内容应作为数据有效性判定的依据。

3.2 数据有效性判定流程

数据有效性判定，首先需判定水站的运行状态。水站停运、故障、调试或维护时段为非

正常运行时段，其他时段为正常运行时段。对于正常运行时段产生的监测数据，需根据平台

标识判定正常标识数据和非正常标识数据，非正常标识数据的类型主要包括电源故障、仪器

离线、缺试剂、缺纯水、缺水样等。对于正常标识数据，平台先根据质控结果判别无效数据，

再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判别存疑数据或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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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有效性判定流程详见图 1。

图 1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流程

3.3 数据有效性判定规则

3.3.1 非正常运行时段

非正常运行时段产生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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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正常运行时段

3.3.2.1 按 HJ 1404要求，带有非正常标识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3.3.2.2 正常标识数据根据质控是否合格进一步判定数据有效性：当质控结果不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时，本次质控至上一次质控期间的数据判定为无效。

3.3.2.3 质控合格的监测数据根据平台采用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判定为存疑数据或有效

数据，当监测值出现零值、急剧升高、急剧降低、连续不变、超仪器量程上限、低于仪器检

出限等暂时无法确定数据有效性的监测数据，平台将自动标记为存疑数据，其他数据为有效

数据。存疑数据的有效性判定情况如下：

a）采水装置取水口位置未满足 HJ 915.1要求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b）未按 HJ 915.3要求设置或修改斜率、截距、消解温度、消解时长等关键参数期间产

生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c）因仪器运行不稳定或其他监测质量不受控情况下出现的零值或负值的监测数据，判

定为无效。

d）因试剂、纯水或水样进样量不足等原因未能正常开展监测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e）仪器更换试剂后至校准完成前产生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f）水样测试与标样核查使用不同量程或设置为不同稀释条件（稀释倍数）的监测数据，

判定为无效。

g）如出现急剧升高、急剧降低或连续不变的异常波动，或监测数据超仪器量程上限、

零值、低于仪器检出限的存疑数据，需通过现场排查及一种或多种质控手段进行核查，如查

看斜率、截距、消解温度等能表征监测过程及对监测结果产生影响的关键参数，查看采样、

分析、数据传输等能表征监测过程的运行日志，查看多参数变化趋势，查看上下游水质及同

环比水质，采取标样核查、实际水样比对、留样复测、多点线性核查、集成影响检查、加标

回收率测试等质控措施，当质控结果不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h）当氨氮与总氮监测值出现逻辑矛盾时，即氨氮浓度大于总氮浓度，采用现场排查及

一种或多种质控手段进行核查，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且与历史监测数据变化规律相符的

单个指标数据可判定为有效，另一指标判定为无效；若未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时，则氨

氮和总氮数据均判定为无效。

i）对于氯离子浓度或盐度较高的水站，若自动监测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手工监测分析

方法不一致，且实际水样比对结果不符合 HJ 915.3相关要求时，数据判定为无效。

3.3.2.4 除 3.3.2.3情形外，当质控结果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时的数据判为有效。

4 数据统计

水站正常运行时段所获取的有效数据，应按 GB/T 8170相关要求修约，并全部参与统计。

4.1 数据获取率计算

数据获取率即在运行时段内，实际获取的数据量占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的百分比，见公

式（1）。



HJ-202

4

100%ADA
T

  （1）

式中：DA——数据获取率；

A——实际获取的数据量；

T——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因电力故障、采水故障、水位过低、自然断流等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停运期间的数据不参与计算）。

4.2 数据有效率计算

数据有效率即在运行时段内，有效数据量占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的百分比，见公式（2）。

100%VDV
T

  （2）

式中：DV——数据有效率；

V——有效数据量；

T——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因电力故障、采水故障、水位过低、自然断流等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停运期间的数据不参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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